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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建设管理工作，

客观评价项目建设质量，掌握项目建设成效，促进森林可持

续经营工作高质量开展。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全面

加强森林经营工作的意见》（林资发〔2019〕104号）、《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强国土绿化资金项目管

理若干措施〉的通知》（办规字〔2024〕276号）、《贵州

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技术指南（试行）》（黔林函〔2024〕

52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由贵州省林业局组织制定。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贵州省营林总站、贵州林业勘察

设计有限公司。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员：张东凯、岳刚、董典、韩岭、罗

晓蔓、江娇、周茂松、李超、郑晓、雷帮军、吴长榜、柳太

勇、冯邦贤。

本指南由贵州省林业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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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指南适用于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实施的森

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质量评价。其他资金实施的森林可持续经

营项目质量评价可参照执行。

第二条 根据《国家林草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加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项目全流程管理的通知》《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强国土绿化资金项目管理若干

措施〉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质量评价

实行县级自评、市级复评、省级抽评三级管理。

第三条 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质量评价应当遵循以下

原则：

（一）客观公正。按照程序科学规范对项目建设内容开

展质量评价，实事求是反映项目建设情况。

（二）突出重点。选择反映项目建设质量的关键指标，

重点评价作业设计质量和施工作业质量。

（三）以评促建。坚持目标导向，通过质量评价及时发

现问题，推动问题整改，提升项目建设质量和成效。

第四条 术语与定义

（一）上报面积

县级自评验收合格后，上报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的完成

面积。

（二）核实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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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地评价确定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的面积。包

括：合格面积、不合格面积和损失面积。

（三）合格面积

质量评价达到合格标准的面积。

（四）不合格面积

质量评价未达到合格标准的面积。

（五）损失面积

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完成施工后，由于人为、自然或政

策调整等原因，项目地块变为非林地或丧失林业生产条件的

面积。

（六）森林经营类型

将林分经营目标、经营周期、经营管理水平、立地质量

和技术特征相同或相似的小班划归同一类型，采取相对一致

的经营技术措施。

（七）幼苗幼树

幼苗是指针叶树苗高 30厘米以下、阔叶树苗高 50厘米

以下，并已木质化的苗木。

幼树是指高度超过幼苗，胸径在 5厘米以下且林分尚未

郁闭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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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价依据

第五条 政策文件

（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全面加强森林经营工

作的意见》（林资发〔2019〕104号）；

（二）《国家林草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

央财政林业草原项目全流程管理的通知》（办规字〔2024〕

260号）；

（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强国土

绿化资金项目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办规字〔2024〕276

号）；

（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1+3”中央

林草资金项目管理制度的通知》（办规字〔2024〕272号）；

（五）《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工作管理办法》（林

资发〔2023〕82号）；

（六）《贵州省国土绿化落地上图数据审核管理办法

（试行）》（黔林函〔2024〕65号）；

（七）《贵州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试行）》（黔林发

〔2024〕10号）。

第六条 技术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

件必不可少的条款。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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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 6000）；

（二）《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

（三）《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

（四）《林木采伐技术规程》（GB/T 45088）；

（五）《主要树种龄级与龄组划分》（LY/T 2908）；

（六）《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Y/T 1690）；

（七）《造林作业设计规程》（LY/T 1607）；

（八）《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任务落地上图技术方案

（试行）》（资综函〔2023〕42号）；

（九）《贵州省森林抚育实施细则》（黔林总函〔2023〕

44号）；

（十）《贵州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技术指南（试行）》

（黔林函〔2024〕52号）；

（十一）《贵州省林木采伐技术规定（试行）》（黔林

资函〔202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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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组织

第七条 县级自评

（一）承担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的实施主体在完成施

工作业任务后，向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县级林业

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县级自评验收工作。

（二）县级自评验收包括内业和外业评价。内业评价采

取全面评价的方式，外业评价必须对全部作业小班和成效监

测样地开展现场评价。

（三）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根据自评验收结果，申请市

（州）林业局开展市级复评，并及时完成问题整改。

第八条 市级复评

（一）市级复评由市（州）林业局根据县级上报的自评

结果组织开展复评验收。

（二）市级复评后，及时督促县级完成问题整改，并将

市级复评结果报省林业局。

第九条 省级抽评

（一）省级抽评由省林业局根据市（州）、县两级上报

的评价结果组织开展。

（二）省林业局直属单位实施的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

由省林业局根据局直属单位上报的全面自评验收结果，直接

开展省级抽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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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级抽评后，督促市（州）林业局、县级林业主

管部门及局直属单位完成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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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评价内容和标准

第十条 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质量评价主要内容：

（一）任务完成情况。包括森林抚育、低质低效林改造、

促进更新等措施的施工完成情况等。

（二）作业设计质量情况。包括设计小班区划、经营措

施、采伐设计、补植设计、设计调查原始资料、文本规范性

等。

（三）施工作业质量情况。包括施工与作业设计的一致

性，施工作业的规范及合格情况等。

（四）成效监测情况。包括样地设置和监测工作开展情

况等。

（五）落地上图情况。包括项目落地上图工作完成情况

等。

（六）档案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相关文件、质量评价资

料和其他相关资料管理情况等。

第十一条 任务完成评价标准

采用面积核实率评价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即任务完成评

价得分=面积核实率×100，得分取整。

第十二条 作业设计质量评价标准

以小班为单元，作业设计质量评价满分 100分，评价得

分 80分以上为合格。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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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小班区划（20 分）。设计小班区划合理得

20分；小班内出现树种组成、林层结构、郁闭度、立地条件

等有显著差异，以及跨越道路、河流等小班区划不合理的，

不得分。

（二）经营措施（20分）。经营措施设计合理得 20分；

存在稀疏林分进行间伐、过密林分林下补植、高质量林分低

改等情况的，不得分。

（三）采伐设计（15分）。采伐对象、采伐方式、采伐

强度等采伐设计合理得 15 分；存在天然林设计块状或带状

皆伐改造、公益林超强度采伐无论证说明、采伐对象明显不

符合技术规定无论证说明等情况的，不得分。

（四）补植设计（15分）。补植树种、株数等补植设计

合理得 15分；存在单位面积补植株数超过合理株数±20%、

大树树冠下补植、天然更新良好林分设计补植等情况的，不

得分。

（五）设计调查原始资料（20分）。设计小班调查照片、

标准地调查表等齐全的得 20分，缺 1项扣 10分，最多扣 20

分。

（六）文本规范性（10分）。作业设计封面、职签页、

文字内容、附表、附图等齐全得 10 分，缺 1 项扣 2 分，最

多扣 10分。

（七）设计小班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该小班作业设计

质量评价为不合格，小班作业设计质量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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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非林地、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和

一级国家级公益林等不能开展营造林的地块纳入建设范围

的；

2.将灌木林地、竹林地、短轮伐期工业原料林、油茶等

经济林、未成林造林地等纳入建设范围的；

3.设计小班与规定时间内已实施的中央和省级资金项目

工程重叠的；

4.对中龄林设计单一割灌除草措施的；

5.除低质低效林改造外，设计伐后平均胸径小于设计伐

前平均胸径的；

6.设计小班地类、优势树种、起源、龄组等主要因子与

现地不符的；

7.设计树种组成、幼树幼苗树种及株数与现地明显不符

的；

8.作业设计与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技术标准等规定不

符的。

第十三条 施工作业质量评价标准

以小班为单元，施工作业质量评价满分 100分，评价得

分 80分以上为合格。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一）伐后平均胸径（15分）。实测伐后平均胸径与设

计伐后平均胸径误差≤±5%，且符合相关技术规程规定的得

15分，否则不得分。

（二）伐后树种组成（15分）。实测组成的树种与设计

相同，且单树种比例相差 2成以内的得 15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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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伐后单位面积株数（15分）。实测伐后单位面积

株数与设计伐后单位面积株数误差≤±5%得 15分，否则不得

分。

（四）伐后郁闭度（15分）。实测伐后郁闭度与设计伐

后郁闭度为同一郁闭度等级，且符合相关技术规程规定的得

15分，否则不得分。

（五）补植苗木分布（10分）。补植苗木分布合理，且

符合相关技术规程规定的得 10分，否则不得分。

（六）错采、漏采（10 分）。错采、漏采株数≤5%得

10分，否则不得分。

（七）采伐剩余物处理（10分）。符合设计要求，采取

堆集、平铺或运出等措施的得 10分，否则不得分。

（八）林窗（10分）。因采伐作业不当造成林窗，或林

窗未进行补植的，不得分。

（九）施工作业小班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该小班施工

作业质量评价为不合格，小班施工作业质量不得分。

1.作业小班与设计小班位置不一致，两者面积误差＞

5%；

2.透光伐、生长伐、疏伐后，实测伐后郁闭度低于 0.6；

卫生伐、近熟林生长伐后，实测伐后郁闭度低于 0.5的；

3.除低效林改造外，实测伐后平均胸径低于设计伐前平

均胸径的；

4.实测优势树种与设计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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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补植苗木树种、规格与设计不符，或不具备“两证一签

一说明”的；

6.实测补植成活株数与设计补植株数误差＞15%的；

7.无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作业的；

8.施工作业与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技术标准等相关规

定不符的。

第十四条 成效监测评价标准

根据《贵州省森林可持续经营成效监测技术指南（试

行）》规定，按时完成森林可持续经营成效监测样地设置及

监测工作，数据库完整、自查报告等资料齐全的得 100分，

否则不得分。

第十五条 落地上图评价标准

按照《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任务落地上图技术方案（试

行）》《贵州省国土绿化落地上图数据审核管理办法（试行）》

等文件要求，完成落地上图工作，且通过省级审核的得 100

分，否则不得分。

第十六条 档案管理评价标准

档案管理规范、归档完整、有专人管理得 100分，否则

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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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评价方法

第十七条 工作流程

（一）前期准备

1.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评价工作开展的任务分工、时间

安排、工作要求、保障措施等。

2.收集整理资料。查阅、收集、整理项目资金下达文件、

作业设计（变更）及其批复文件、苗木档案、落地上图数据、

质量评价成果、图片影像等资料。

（二）开展评价

1.数据分析。基于落地上图数据、施工作业档案及上报

成果等资料，开展内业分析。

2.样本抽取。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确定评价样本。

3.外业评价。现地评价小班的作业设计和施工作业等质

量情况。

（三）编制成果

数据分析和外业评价后，开展统计分析，撰写项目质量

评价报告，提交评价成果。

第十八条 数据分析

通过叠加国土三调及其年度变更调查成果、林草湿图斑

监测成果、公益林优化调整成果、自然保护地成果、规定时

间内营造林工程数据等，对照政策要求和技术标准等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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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析小班的政策符合性和经营措施合理性，分析详见

附表 1。

第十九条 样本抽取

（一）市级复评

应覆盖所管理的全部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在内业评价

基础上，外业复评面积不低于县级上报合格面积的 10%，成

效监测样地不少于 1组，且均需涵盖所有经营措施类型。

（二）省级抽评

应覆盖全省所有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在内业评价基础

上，外业抽评面积不低于县级上报合格面积的 5%，成效监

测样地不少于 1组，且均需涵盖所有经营措施类型。

第二十条 外业评价

（一）面积核实

通过现地勾绘核实设计小班的作业边界和面积，当实测

作业面积与上报面积误差≤±5%时，小班上报面积即为核实

面积；误差＞5％时，以实测作业面积作为核实面积。

（二）小班调查

1.标准地布设

根据小班作业情况，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均匀布设面积

1亩的标准地（方形或圆形），或按外业评价工作的行进路

线，沿等高线布设样线查数栽植穴进行调查。小班面积 100

亩以下的，设置标准地不少于 1个、样线不少于 1条；100~200

亩的，设置标准地不少于 2 个、样线不少于 2 条；200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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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设置标准地不少于 3个、样线不少于 3条。每条样线

查数栽植穴需满足 1亩的补植株数。

2.因子调查

（1）幼树幼苗

均匀栽植小班采用标准地调查法，自然配置（见缝插针）

栽植小班采用标准地或样线调查法，调查幼苗幼树类型、树

种、苗高、株数等，并查阅补植苗木“两证一签一说明”和苗

木签收单。

（2）抚育间伐

采用标准地调查法，调查伐后树种组成、伐后郁闭度、

伐后平均胸径、林窗、错采漏采、采伐剩余物处理等。

（3）低质低效林改造

补植改造和更替改造参照“幼苗幼树”执行，间伐改造和

调整树种改造参照“抚育间伐”执行。

3.现地影像

每个小班拍摄不少于 2张能反映小班全貌的远景照片，

每个标准地或样线拍摄不少于 2张能体现小班特征的近景照

片。监测样地按照《贵州省森林可持续经营成效监测技术指

南（试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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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评价成果及应用

第二十一条 统计指标

以面积核实率、作业设计质量合格率、施工作业质量合

格率三个主要指标评价项目任务完成情况、作业设计质量、

施工作业质量，以成效监测、落地上图、档案管理等指标评

价项目管理质量。主要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一）面积核实率=（∑抽样小班核实面积/∑抽样小班上

报面积）×100%。

（二）作业设计质量合格率=（∑抽样小班作业设计合格

面积/∑抽样小班上报面积）×100%。

（三）施工作业质量合格率=（∑抽样小班施工作业合格

面积/∑抽样小班上报面积）×100%。

第二十二条 综合得分

通过小班评价得分和成效监测、落地上图、档案管理评

价得分，按指标权重采取综合评价方式，对项目建设质量情

况进行综合评价。

（一）项目完成任务面积评价得分=（∑抽样小班核实面

积/∑抽样小班上报面积）×100；

（二）项目作业设计质量评价得分=∑（抽样小班作业设

计质量评价得分×抽样小班上报面积）/∑抽样小班上报面积；

（三）项目施工作业质量评价得分=∑（抽样小班施工作

业质量评价得分×抽样小班上报面积）/∑抽样小班上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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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综合得分=任务完成得分×30%+作业设计质量

评价得分×25%+施工作业质量评价得分×25%+成效监测评价

得分×5%+落地上图评价得分×10%+档案管理评价得分×5%。

第二十三条 评价等级

综合得分≥85分，评价等级为“好”；

85分＞综合得分≥70分，评价等级为“中”；

综合得分＜70分，评价等级为“差”。

第二十四条 成果产出

质量评价成果报告、统计表及数据库等。

第二十五条 加强质量评价结果的运用，将其作为项目

任务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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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质量管理

第二十六条 质量评价单位应严格按照本指南和有关

规定执行，按时提交质量评价成果，对评价质量和评价结果

负责。委托第三方开展质量评价的，委托方应加强指导和监

督，确保质量评价结果客观公正、真实准确。

第二十七条 质量评价工作应严格遵守国家保密和数

据安全管理等有关规定，不得泄露抽取样本等情况。质量评

价结果未经评价管理部门同意，不得擅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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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指南涉及国家和行业政策文件如后续

修订、更新，按照最新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指南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第三十条 本指南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贵州省林业局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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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森林可持续经营质量评价报告提纲

一、工作开展情况

评价主要内容和技术方法；评价工作参与人员；开始及

结束时间；数据分析判读情况；现地核实抽样情况；问题分

析研讨；内业分析、外业核实、问题分析研讨和报告编制等

的工作量。

二、质量评价情况

（一）森林可持续经项目实施情况

各类型计划任务情况；作业设计情况；施工作业及自评

情况；成效监测情况；落地上图情况；档案管理情况；主要

经验做法。

（二）评价结果及情况分析

任务完成情况评价结果；作业设计质量评价结果；施工

作业质量评价结果；成效监测评价结果；落地上图评价结果；

档案管理评价结果；分析主要评价结果的原因。

三、存在问题和困难

项目实施中，任务完成、作业设计、施工作业、成效监

测、落地上图、档案管理、经营机制、技术支撑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

四、有关意见建议

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对策

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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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政策符合性和经营措施合理性分析统计表

单位：亩

县

经

营

单

位

上

报

面

积

不符合政策类型面积 不合理经营措施类型面积

中龄

林实

施单

一割

灌除

草措

施

灌

木

林

地

竹

林

地

短

轮

伐

期

工

业

原

料

林

油

茶

等

经

济

林

未

成

林

造

林

地

非

林

地

一级

国家

级公

益林

生态保

护红线

内自然

保护地

核心保

护区

其他

天

然

林

改

为

人

工

林

高质

量林

分低

改

公益

林超

强度

采伐

稀疏

林分

抚育

间伐

过密

林分

无效

补植

保

留

株

数

不

合

理

采

伐

蓄

积

强

度

过

低

伐后

平均

胸径

下降

伐

后

郁

闭

度

过

低

其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说明：14.天然林改为人工林：补植等人工植苗的苗木株数占总株数的比例大于 50%。

15.高质量林分低改：林分平均公顷蓄积大于市（州）平均公顷蓄积。

16.公益林超强度采伐：超采伐技术规程规定，未取得省林业局同意。

17.稀疏林分抚育间伐：郁闭度小于 0.5或公顷株数小于该林分径阶要求最低株数，且无补植措施。

18.过密林分无效补植：郁闭度大于等于 0.7，公顷株数大于该林分径阶最适宜株数，或单位面积补植株数与现有林木株数合计超过合理株数 20%。

19.保留株数不合理：保留株数低于林分径阶要求最低株数。

20.采伐蓄积强度过低：无补植措施，且采伐蓄积强度低于 5%。

22.伐后郁闭度过低：透光伐、生长伐、疏伐伐后郁闭度低于 0.6；卫生伐、近熟林生长伐伐后郁闭度低于 0.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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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抽样统计表

单位：亩、%

县 经营单位 经营措施类型 上报面积 抽样面积 抽样比例

合计

抚育间伐

补植

抚育间伐+补植

补植改造

调整树种结构改造

更替改造

其他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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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每木调查记录表

县（市、区） 乡（镇） 村

小班号 小班面积 标准地号 标准地形状 标准地面积

GPS纵坐标 横坐标

编号 树种 胸径（厘米） 树高（米） 林木分级 林木分类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说明：立木类型：1.立木 2.枯木 3.倒木；

林木分级：1.Ⅰ（优势木） 2.Ⅱ（亚优势木） 3.Ⅲ（中等木）

4.Ⅳ（被压木）5.Ⅴ（濒死木） 6.Ⅵ（枯死木）；

林木分类：1.Z（目标树） 2.B（干扰树） 3.S（特别目标树） 4.N（一般林木）。

备注：填记错采、漏采等其他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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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幼苗幼树调查记录表

县 乡（镇） 村

小班号 小班面积 标准地形状 标准地面积

GPS纵坐标 横坐标

标准

地号

树

种

起

源

幼树

幼苗

类型

株数（株）

备注
高＜30厘米 30厘米≤高＜50厘米 高≥50厘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说明：幼树幼苗类型： 1.原有人工幼树幼苗 2.新植幼树幼苗 3.天然更新幼树幼苗.



24

附表 5 抽样小班因子调查表

单位：亩、年、米、厘米、株/亩、立方米/亩、%

县

乡

（

镇

）

村

小

班

号

小

班

面

积

森

林

类

别

林

种

经

营

措

施

地

类

起

源

发

育

阶

段

龄

组

核

实

面

积

不

核

实

原

因

损

失

面

积

损

失

原

因

采伐 幼苗幼树 补植

备

注

树

种

组

成

郁

闭

度

平

均

胸

径

平

均

树

高

林

窗

错

采、

漏

采

株

数

采伐

剩余

物处

理

主

要

树

种

单

位

面

积

株

数

平

均

高

度

幼

苗

幼

树

分

布

天

然

更

新

等

级

补

植

主

要

树

种

苗

木

规

格

补

植

方

式

补

植

苗

木

分

布

补

植

成

活

株

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填记说明：

第 1-8项因子根据落地上图数据库填记。其中：1、2、3.县、乡（镇）、村：填记中文。4.小班号：填记数字。5.小班面积：按亩填记，保留 1位小数。6.森
林类别：填记公益林或商品林。7.林种：填记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用材林、能源林或经济林。8.经营措施：填记抚育间伐、补植、抚育间伐+补植、补植改造、

调整树种结构改造、更替改造、其他，需备注说明。

第 9-32项因子根据现地调查结果填记。其中：9.地类：填记乔木林地、竹林地、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一般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采伐迹地、

火烧迹地、苗圃地或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设施用地。10.起源：填记人工或天然。11.发育阶段：填记幼龄林建群、生长竞争、质量选择、近自然林或恒续

林。12.龄组：填记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或产前期、初产期、盛产期、衰产期，或幼龄竹、壮龄竹、老龄竹。13、15.核实面积、损失面

积：按亩填记，保留 1位小数。14.不核实原因：填记未实施、图与现地不符、其他，需备注说明。16.损失原因：填记自然灾害、毁林开荒、建设占用、政策及

国土空间规划调整、其他，需备注说明。17.树种组成：按十分法填记中文。18.郁闭度：填记数字，保留 2位小数。19.平均胸径：填记数字，保留 1位小数。20、
26.平均树高、平均高度：填记数字，保留 1位小数。21、23.林窗、采伐剩余物处理：填记是或否。22.错采、漏采株数：填记数字，保留整数。24、29.主要树种、

补植主要树种：填记中文。25、32.单位面积株数、补植成活株数：填记数字，保留整数。27、31.幼苗幼树分布、补植苗木分布：填记均匀分布、集群分布或随

机分布。28.天然更新等级：填记良好、中等或不良。30.苗木规格：按地径、苗高填记数字，保留 1位小数。31.补植方式：填记均匀补植或见缝插针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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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作业设计质量评价表

县
乡
镇

村
小班
号

小班
面积

合格
面积

森林
类别

起源
经营
措施

小计
小班区

划
经营措

施
采伐设

计
补植设

计

设计小
班调查
原始资

料

文本规
范性

一票否
决项

备注

标准分
100 20 20 15 15 20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说明：小班作业设计质量评价满分 100分，评价得分 80分以上为合格。

作业设计质量评价标准：

11.设计小班区划合理得 20分；小班内出现树种组成、林层结构、郁闭度、立地条件等有显著差异，以及跨越道路、河流等小班区划不合理的，不得分。

12.经营措施设计合理得 20分；存在稀疏林分进行间伐、过密林分林下补植、高质量林分低改等情况的，不得分。

13.采伐对象、采伐方式、采伐强度等采伐设计合理得 15分；存在天然林设计块状或带状皆伐改造、公益林超强度采伐无论证说明、采伐对象明显不符合技

术规定无论证说明等情况的，不得分。

14.补植树种、株数等补植设计合理得 15分；存在单位面积补植株数超过合理株数±20%、大树树冠下补植、天然更新良好林分设计补植等情况的，不得分。

15.设计小班调查照片、标准地调查表等齐全的得 20分，缺 1项扣 10分，最多扣 20分。

16.作业设计封面、职签页、文字内容、附表、附图等齐全得 10分，缺 1项扣 2分，最多扣 10分。

17.设计小班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该小班作业设计质量评价为不合格，作业设计质量不得分。

（1）将非林地、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和一级国家级公益林等不能开展营造林的地块纳入建设范围的；（2）将灌木林地、竹林地、短轮伐

期工业原料林、油茶等经济林、未成林造林地等纳入建设范围的；（3）设计小班与规定时间内已实施的中央和省级资金项目工程重叠的；（4）对中龄林设计单

一割灌除草措施的；（5）除低质低效林改造外，设计伐后平均胸径小于设计伐前平均胸径的；（6）设计小班地类、优势树种、起源、龄组等主要因子与现地不

符的；（7）设计树种组成、幼树幼苗树种及株数与现地明显不符的；（8）作业设计与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技术标准等规定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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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施工作业质量评价表

县
乡
镇

村
小
班
号

小
班
面
积

核实
面积

合格
面积

森林
类别

起
源

经
营
措
施

小计
伐后
平均
胸径

伐后树
种组成

伐后单
位面积
株数

伐后
郁闭
度

补植
苗木
分布

错采、漏
采

采伐剩
余物处

理

林
窗

一票
否决
项 备注

标准分
100 15 15 15 15 10 10 10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说明：小班施工作业质量评价满分 100分，评价得分 80分以上为合格。

施工作业质量评价标准：

12.实测伐后平均胸径与设计伐后平均胸径误差≤±5%，且符合相关技术规程规定的得 15分，否则不得分。

13.实测组成的树种与设计相同，且单树种比例相差 2成以内的得 15分，否则不得分。

14.实测伐后单位面积株数与设计伐后单位面积株数误差≤±5%得 15分，否则不得分。

15.实测伐后郁闭度与设计伐后郁闭度为同一郁闭度等级，且符合相关技术规程规定的得 15分，否则不得分。

16.补植苗木分布合理，且符合相关技术规程规定的得 10分，否则不得分。

17.错采、漏采株数≤5%得 10分，否则不得分。

18.与设计相符，采取堆集、平铺或运出等措施的得 10分，否则不得分。

19.因采伐作业不当造成林窗，或林窗未进行补植的，不得分。

20.施工作业小班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该小班施工作业质量评价为不合格，施工作业质量不得分。

（1）作业小班与设计小班位置不一致，两者面积误差＞5%；（2）透光伐、生长伐、疏伐后，实测伐后郁闭度低于 0.6；卫生伐、近熟林生长伐后，实测伐

后郁闭度低于 0.5的；（3）除低效林改造外，实测伐后平均胸径低于设计伐前平均胸径的；（4）实测优势树种与设计不符的；（5）补植苗木树种、规格与设计

不符，或不具备“两证一签一说明”的；（6）实测补植成活株数与设计补植株数误差＞15%的；（7）无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作业的；（8）施工作业与法律法规、

政策规定、技术标准等相关规定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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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森林可持续经营质量综合评价得分表

县
经营

单位

任务

面积

项目质量评价得分

备注总计 完成任务面积 作业设计质量 施工作业质量 成效监测评价 落地上图评价 档案管理评价

标准分 100 30 25 25 5 10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综合得分权重：

5.面积核实率×100×30%；

6.作业设计质量评价得分×25%；

7.施工作业质量评价得分×25%；

8.成效监测评价得分×5%；

9.落地上图评价得分×10%；

10.档案管理评价得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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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森林可持续经营质量评价结果总统计表

单位：亩、%

经营

单位
经营措施

任务

面积

核实

面积

面积核

实率

作业设

计合格

面积

施工作

业合格

面积

作业设

计质量

合格率

施工作

业质量

合格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起源

合计

人工

林

小计

抚育间伐

补植

抚育间伐+补植

补植改造

调整树种结构改造

更替改造

其他

天然

林

小计

抚育间伐

补植

抚育间伐+补植

补植改造

调整树种结构改造

更替改造

其他

森林

类别

合计

商品

林

小计

抚育间伐

补植

抚育间伐+补植

补植改造

调整树种结构改造

更替改造

其他

公益

林

小计

抚育间伐

补植

抚育间伐+补植

补植改造

调整树种结构改造

更替改造

其他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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